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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會召開日期

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之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本行將於二零
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（星期三）舉行董事會會議，其中議程包括審議及批准派發境
外優先股股息事宜。

承董事會命
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沈仁康
董事長

中國，杭州
2017年12月6日

截止本公告日期，本行的執行董事為沈仁康先生、劉曉春先生、張魯芸女士以
及徐仁艷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王明德先生、汪一兵女士、沈小軍女士、高勤紅
女士、胡天高先生、樓婷女士以及朱瑋明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金雪軍先生、 
童本立先生、袁放先生、戴德明先生、廖柏偉先生以及鄭金都先生。

* 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據銀行業條例（香港法例第155章）並非一家認可機構，並非受限
於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監督，及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及╱或接受存款業務。


